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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長城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五次臨時股東會會議資料」。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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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 魏建軍先生、趙國慶先生及李紅栓女士。   

職工董事： 盧彩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 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范輝先生及鄒兆麟先生。  
 

*

                                                                         

李紅栓

中 國 河 北 省 保 定 市 ，2025 年12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僅供識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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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股东授权代表：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会议顺利进

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本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参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须携带身份证明（身份证、股东证明文件）及相关

授权文件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应于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

13:00—13:50办理会议登记。在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后，已提交会议出席回条但未登记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无权参加会

议表决。 

三、为保证本次会议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必请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到达会场登记参会资格并签到。未

能提供有效证件并办理签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和发言。除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

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出席会议人员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听从会议工作人员安排，共同维护股

东会的正常秩序。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五、会议投票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在

会议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六、现场记名投票的各位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需对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予以逐项表

决，在各议案对应的“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所选

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对于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投票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将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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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弃权。 

七、每位股东每次发言建议勿超过三分钟，同一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发言主题应

与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相关。 

八、《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长期激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九、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

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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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主席：董事长魏建军先生。 

一、宣读会议须知； 

二、宣读会议议程； 

三、宣布会议开始； 

四、介绍会议出列席情况； 

五、宣读各项议案； 

六、股东针对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集中发言及提问； 

七、现场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八、会议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九、宣布会议决议及表决结果； 

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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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定《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凝聚一批价值观一致的事业

合伙人，确保合伙人与公司长期价值深度绑定，增强长期激励与约束力度；  

（二）进一步激发核心管理层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释放内驱力和创造力，吸引、激

励和保留对公司整体业绩及长期战略实现有重要作用的核心人员，促进各方共同关注公

司的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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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规范《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之规定，

特制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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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二）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三）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证券、资金账户相关手续以及购买的股

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发生变化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五）授权董事会变更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及确定标准； 

（六）授权董事会签署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七）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完毕之日内有效。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本员工持股计

划以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

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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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健全公司治理机制，推动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凝聚一批价值观一致的事业合伙

人，确保合伙人与公司长期价值深度绑定，增强长期激励与约束力度。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设立公司长期激励基金，并制定《长期激励基

金管理办法》。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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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更好的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益，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拟定本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请股东会审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